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柳教人字〔2009〕19号

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教育局，阳和社会事务局，局属学校：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工作的通知》（桂教师范〔2007〕29号）、《关于继续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桂教师范〔2007〕41号）等有关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文件精神，2009年上半年，我局继续面向社会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教师资格认定政策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工作的通知》（桂教师范〔2007〕29号）、《关于继续开展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桂教师范〔2007〕41号）文件精神，教师资格的认定政策有所调整。

（一）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教师资格的认定

1．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教师资格的认定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一次性向自治区教育厅申报审核，由鱼峰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认定；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师范教育类应届毕业生毕业生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学校一次性向自治区教育厅申报审核，由柳北区教育局负责认定。

2．全日制师范教育类往届毕业生教师资格的认定

全日制师范教育类专业往届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可持有效毕业证书，到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直接认定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教师资格。但需向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供当年的招生计划、录取名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毕业生毕业登记表上的成绩为准）、教育教学实习鉴定等证明材料。

3．提高学历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教师资格的认定

提高学历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含成人高等教育脱产学习、在职函授、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等师范教育类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可持有效毕业证书，到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直接认定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教师资格。但需向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供当年的招生计划、录取名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证明材料，以上证明材料齐全方可免参加教育理论考试，但仍需要参加教学技能考试。

（二）非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教师资格的认定

申请人认定前须在自治区教育厅公布的教育机构或指定的培训机构按照师范教育类专业的要求修过相关教育理论课程，同时还需参加全区统一组织的教育理论考试并获得合格证书；同时通过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教学技能考试并合格。

二、柳州市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受理部门

（一）申请高级中学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由市教育局负责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属于个人行为，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工作单位或户籍在市区的直接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认定，工作单位或户籍在市辖六县的也直接向市教育局提出申请认定。各县教育局不再受理认定高级中学教师、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的报名和资格审查。

（二）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资格者向工作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县、区教育局提出申请，由县、区教育局负责认定（县、区教育局联系电话：城中区：2612261，柳北区2806494，柳南区：3715758，鱼峰区：3163324，柳江县：7214990，柳城县：7613460，融水县：5123642，融安县：8138942，鹿寨县：6814943，三江县：6636972）。

三、200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

（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总体工作安排和要求

柳州市200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报名工作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市教育局和各县、各城区教育局报名时间统一安排在2009年5月18日至6月2日。报名方式采取采取网上报名和现场审核方式，各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申请人员请根据各级认定机构提供的“登陆名称”、“代码”和“密码”登陆广西教师教育网（http://www.gxjs.com.cn/）教师管理栏目点击“教师资格信息录入系统”进行网上报名。“登陆名称”、“代码”和“密码”由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供，申请认定人员可以向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索取。现场审核时间和地点、体检安排、受理认定时间和地点、发教师资格证时间和地点由各县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自行安排，各县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尽量和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安排保持一致，2009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要在6月30日前完成。

（二）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工作安排

1．网上报名时间和操作流程

（1）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5月18日至6月2日

（2）操作流程

①申请人员须从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获取按所在的行政区划分的“登陆名称”、“代码”和“密码”。

②登陆广西教师教育网（http://www.gxjs.com.cn/）教师管理栏目点击“教师资格信息录入系统”，进入信息录入页面。

③进入信息录入界面后，输入相应的“登陆名称”、“代码”、 “密码”和“附加码”（按页面提示输入），点击“提交”，进入第2页面，选择“信息录入”，然后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进入第3页面，即可录入信息。

④在确认所填写的内容无误后，点击“提交”，然后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点击“返回”，信息录入结束。

（3）报名注意事项

参加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认定所需的相应学历、相应教育理论考试（教育学、心理学）、普通话、教学技能考试合格证的前提下方可在网上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认定人员必须在报名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流程，同时确保报名信息准确无误，不遗漏，现场审核时不接受现场报名和报名信息的修改。

（4）“登陆名称”、“代码”和“密码”
柳州市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按单位或户口所在区域选择相应的“登陆名称”、“代码”和“密码”进行网上报名。

市区（包括市区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人事师培科”、代码为“001”、密码为“111111”；

鹿寨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鹿寨县”、代码为“002”、密码为“111111”；

柳江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柳江县”、代码为“003”、密码为“111111”；

柳城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柳城县”、代码为“004”、密码为“111111”；

融安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融安县”、代码为“005”、密码为“111111”；

融水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融水县”、代码为“006”、密码为“111111”；

三江县（包括学校和社会人员）：登陆名称为“柳州市教育局三江县”、代码为“007”、密码为“111111”。

2．现场审核时间和地点及要求

（1）时间：2009年6月1日至2日

（2）地点：柳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柳州市文昌路66号，文昌综合楼西裙楼，可乘78路、54路公交车在市民广场站下车即到）。

（3）要求：市区和六县参加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员统一在柳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审核（各县不再受理代报名和审核业务）。
现场将审核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提供网上报名时打印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书、教学技能考试合格证书等有关教师资格认定需要的材料和证件，审核通过，发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体检表进行体检环节。

2．体检时间和要求

（1）时间：2009年6月3日至6月7日

（2）要求：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必须到相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凡擅自到其它非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医院体检的不予认定。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有市人民医院、市工人医院、市卫校附院、市第三人民医院、柳南区医院、柳北区医院、鱼峰区医院、城中区医院、柳州市辖六县人民医院。如需变更，须经市教育局审核批准。

3．受理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09年6月8日至9日 

（2）地点：柳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4．认定结果告知及领取教师资格证时间和地点

（1）时间：2009年6月29日至30日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6:00

（2）地点：柳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四、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应提交的材料

（一）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应提交以下基本材料

1．学历证书复印件。

2．提供当年的招生计划、录取名册、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以毕业生毕业登记表上的成绩为准）等证明材料。

3．教育教学实习鉴定复印件一份。（如果属于提高学历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则提供参加教学技能考试取得的合格证书复印件一份）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按自治区文件规定的办理教师资格证书所达到的等级）复印件。

5．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6．身份证复印件。

7．户籍复印件或工作单位出具本单位所在地的证明。

8．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9．《思想品德鉴定表》。

10．近期二寸正面半身免冠相片一张。

（二）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应提交以下基本材料

1．学历证书复印件。

2．参加全区统一组织的教育理论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

3．参加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教学技能考试取得的合格证书复印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按自治区文件规定的办理教师资格证书所达到的等级）复印件。

5．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证明。

6．身份证复印件。

7．户籍复印件或工作单位出具本单位所在地的证明。

8．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9．《思想品德鉴定表》。

10．近期二寸正面半身免冠相片一张。

（三）其他注意事项

1．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者，还应提交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复印件。

2．所有表格需要贴相片的要按照所标示的相片规格贴好相片。

3．所有复印件均须用A4复印纸复印，同时加盖单位公章。

4．凡提交复印件证明材料的，均需提交原件审核。提交申请教师资格的有关材料不退还本人。

五、工作要求

（一）教师资格认定表格要严格按照教育部统一的格式制作

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表格是教师资格法定凭证，按规定要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个人的人事档案中长期保存，因此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按照教育部统一的格式制作，不得擅自修改表格的内容及规格。为长期保存，保质不褪色，建议采用胶印。

（二）做好教师资格认定档案管理工作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指定专人负责教师资格认定档案管理工作，归档材料必须齐全完整，并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妥善管理。

（三）严格执行教师资格认定的新收费政策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从今年起，我市将取消教师资格认定费、面试费、试讲费、《教师资格证书》费及师范生报名费等费用，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按规定申请直接认定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的教师资格，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予以办理，并不得收取教师资格考试费、认定费、表格费、资料费、《教师资格证书》费等费用，认定工作所需的经费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办理。

（四）广泛开展宣传工作

今年教师资格认定政策有了调整，各县区教育局和各学校要对教师资格认定办法、认定程序做广泛大量的宣传工作，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黑板报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人员广泛宣传教师资格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使社会上有志从事教师职业的优秀人员可以通过教师资格认定的途径来获得教师资格，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拓宽教师来源渠道。

（五）认真总结

各县、区每年要做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年度总结工作，并形成书面材料，于次年1月上旬报我局人事师培科。

继续做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对加强我市教师队伍建设意义重大，各县、区教育局、各学校要按照市教育局的统一布置，做好各项工作。过去政策中有与本通知精神不相符的以本通知要求为准。在执行过程中有何问题和意见请及时向我局反馈，联系电话：0772—281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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